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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第 63 期 100 年 8 月份 

※詐騙手法－駭進即時通 冒名向友人詐
騙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公務員索賄被起訴並求
刑十年 

※法治教育宣導－親子關係知多少？ ※消費者保護宣導－為了賣相好 農民水洗蔥
蒜，反而不宜生食 

※165－駭進即時通 冒名向友人詐騙 

網路即時通詐騙手法換新？林女接獲好友即時通訊息，請她瀏覽部落格衝人

氣，卻落入駭客陷阱，竊走密碼，再冒名以協助買大陸手機充值卡為由，向林女

友人行騙，警方調查。（中國時報／蕭承訓 ） 

※親子關係知多少？ 

  親子關係，在我國是指民法上規定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法律上規定的

親子關係，與一般人的看法有些落差，以致有些人自以為有親子關係存在，惟站

在法律的觀點來看，卻不算是親子關係；有的人自以為無親子關係，但在法律上

卻被定位為父母子女。這種觀點上的差異，當事人如果無法為有效解決，最後只

有鬧上法院，由法官適用民法親屬編的有關規定來裁判；一旦判決確定，再大的

爭議，也只能畫上休止符了！ 

  媒體報導：一位已有家室的黃姓外科名醫，遠在民國 73 年間，在一家大醫

院服務時，結識患有膽結石求診的有夫之婦謝姓婦人，雙方進而發生婚外情，謝

姓婦人３年後為黃姓醫師生下一子；此後，黃姓醫師即與謝姓婦人漸行漸遠。 

  謝姓婦人的丈夫，對妻子為他添了男丁，先是欣喜萬分，後來發現小男孩愈

看愈不像自己，反而極像為妻動手術的黃姓醫師，因此懷疑妻子有外遇；經追問

後謝姓婦人承認自己出軌，並說出黃姓醫師確是小男孩的父親。自此以後，該夫

妻經常吵架，終於在 80 年間走上協議離婚之路。 

  謝姓婦人生的小男孩在兩歲以前，黃姓醫師曾按月給付二、三千元與謝姓婦

人作為扶養小孩之用，小孩兩歲以後也有零星給錢；93 年 11 月間，還給謝姓婦

人２張面額各為 100 萬元的支票作為扶養費；在小男孩成長過程中，為了鼓勵

小男孩，也曾為他批改英文書信。不過謝姓婦人曾對著黃姓醫師下跪，要求讓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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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認祖歸宗，但為黃姓醫師所拒。當時的小男孩聞知母親處境後，曾經痛哭失眠；

小男孩雖然少了父親的全力照顧，仍然憑藉自身的毅力與鬥志，茁壯長大，在學

業上也有傑出的表現，並進入醫學院就讀。成年後有感於身世坎坷，決定循法律

途徑為自己的身分而奮鬥；先對戶籍上的父親提起否認親子關係的訴訟，獲得勝

訴判決後，再對黃姓醫師提起請求認領的訴訟。在訴訟過程中，黃姓醫師仍堅持

這位面貌像自己的青年非他所出，拒絕進行在親子鑑定方面具權威性的 DNA 檢

驗，主張這是屬於個人隱私的領域。最後法院還是根據卷存其他證據，判決這位

青年與黃姓醫師有親子關係；黃姓醫師不服提出上訴，最近已為最高法院判決確

定。通常的訴訟程序已盡，除非發現再審原因，得重啟訴訟程序外，當事人縱有

理由千千萬，也只有依照判決履行一途了！ 

  謝姓婦人當年向小男孩的生父下跪，想以「情」敲開為子歸宗之門，結果未

能如願；兒子在成年以後，卻依「法」完成了確認親子關係的心願。這件確認親

子關係的歷程，印證了法治國家，「法」的力量遠大於「情」。民法對於解決親

子關係的紛爭，究竟如何規定，請看以下說明： 

我國民法親屬編的父母子女章中，將親子關係分成自然血親關係與擬制血親

關係兩種；擬制血親是指養子女的關係，因篇幅所限，不去提它。自然血親又分

為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兩類：婚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1 條規定，是指「謂由

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另外，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依民法

第 1063 條第１項規定，「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是不是父母的婚生子

女，如果發生爭議，要從父母的婚姻關係中尋求解決途徑我國民法的婚姻制度，

自 96 年５月 23 日公布修正民法第 982 條改採登記婚制，並自公布一年後施行

以後，個人的婚姻關係只要到戶政事務所閱覽戶籍登記簿，都有詳細紀錄，身分

證上也有簡略記載。戶籍登記具有公信力，在法律上是不容易被推翻的，除非有

些人證據擺在面前還要硬拗，那才有勞法官來決斷的可能。婚生子女的身分容易

辨認，爭議較少，發生紛爭者大都屬於非婚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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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婚生子女民法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只有在第 1063 條第２項中稱為「非

為婚生子女」，換句話說：凡不是婚生子女都是非婚生子女，也就是俗稱的「私

生子」。非婚生子女與生父的關係，依民法 1065 條第１項的規定，必須經由生

父出面「認領」，或依第 1064 條所定，生父與生母結婚，才能視為婚生子女，

否則永遠是非婚生子女，與生父扯不上關係。不過也有例外情形，那就是生父曾

經對非婚生子女，有過「撫育」的行為，依第 1065 條第１項後段的規定「視為

認領」。所謂撫育，是一種事實行為，不拘泥於形式，只要生父實際上有過撫育

的事實，便可以認定已為認領。至於非婚生子女與生母的關係，依同法條第２項

的規定：「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這位為自己身分而奮鬥的青年提起請求

生父認領的訴訟，得到勝訴的判決，關鍵可能是在黃姓醫師對這位青年還在小男

孩階段，有過多次金錢資助的事實，尤其是 93 年間曾經支付 200 萬元支票與謝

姓婦人，因而被法院認為是支付小男孩的扶養費，也就是說已對小男孩有實質上

認領的事實。對浮現的證據作如此判斷，也無違背經驗法則之處，所以上訴會被

最高法院駁回。 

  請求認領訴訟，以前民法未規定非婚生子女可以自行提起，民國 96 年５月

23 日公布的民法修正案，才將第 1063 條修正，准許非婚生子女可以自行提起；

未成年的非婚生子女知道自己是非婚生子女，沒有起訴請求認領，在成年後二年

內還可以提起。 

（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法律常識－法律時事漫談〉網頁， 登載日期為 99 年 11

月 22 日，文中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 

※公務員索賄被起訴並求刑十年 

一、案情概述： 

機關於八十七年四月間，公開招標○工程，由Ａ公司得標，該公司於同年六

月五日施工。林○為該工程承辦人，因為有意要求Ａ公司人員交付賄款，乃

於八十七年六月下旬，在工地向Ａ公司總經理江○稱「這件工程能不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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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就要看我」，因林○講話的語氣，使林○覺得似乎不懷好意，因此決定向

林○行賄。八十七年七月間，江○在公司經理朱○陪同下，到臺中縣太平市林

○住處，將裝有二萬元的信封交付林○，拜託林○於監工及驗收時不要無理刁

難。江○於八十七年十月及八十八年一月間，又分別交付賄款二萬及三萬

元，但是林○並不滿意，江○於是又於八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約林○到臺中縣

霧峰鄉，將七萬元賄款交付林○。林○雖先後收受十四萬元賄款，但對Ａ公

司施工仍有諸多意見，致Ａ公司於工期屆滿後一年，仍無法順利完成驗收，

江○深感林○貪得無厭，且公司因此已蒙受嚴重損失，乃向地檢署告發。 

二、研析： 

林○身為國家公務員，不知潔身自愛，因其個人行為使工程延宕，有損公務

員清廉形象，地檢署偵查終結，依貪污罪嫌將他起訴，並具體求刑有期徒刑

十年。 

※為了賣相好 農民水洗蔥蒜，反而不宜生食 

物價持續上漲，百姓普遍叫苦連天，靠天吃飯的農民應該最沒有能力抵抗這

個壓力，他們開源不易，必須深思如何節流？近日消基會發現種蔥和種蒜，從收

成到出貨若省去作業流程中的一部分，不但可以減少成本、更能使他們的產品合

乎「生食」衛生的要求！ 

他們把成熟的蔥或蒜從農地拔下後，放入從溪水收集來的水池、灌溉渠道，

甚至馬路旁的水溝裡泡浸、沖水、洗滌，去除根部附著的一些土，同時在水中撕

剝掉長相不好的外層，消基會從消費者和醫師的眼光看，有三個理由，認為這個

步驟非常不宜，應該停止： 

一、無論看起來多麼白淨的蔬果，一般家庭主婦買回家之後，仍會仔細清洗，不

可能原貨下鍋或讓家人原貨下肚，所以蔥、蒜農們越俎代庖，多此一舉； 

二、泡浸、沖水、洗滌、撕剝等動作一定會造成蔥、蒜（或其他蔬果）一些看得

到或看不到的折、斷、裂傷口，若使用的水曾被「經糞口傳染」的病毒、細

菌和寄生蟲汙染，這些致病原就可能透過這些傷口坎入到蔥（管）、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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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構造較複雜的蔬果內，對這種汙染，即使再負責的廚師或再有潔癖的

家庭主婦也無能為力，所以這些食材實在不宜生食。 

2003 年賓州就爆發 A 型肝炎流行，有 575 個患者，其中三人死亡，他們都

在同個餐廳、都吃了同樣某種醬（salsa），此醬都是未經煮熟的蔥，此蔥

都來自墨西哥同一個農場，追究後發現感染原不是農場的工作人員，而是用

來清洗或運送蔥的水（或冰水）。 

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和疾病管制局為此特別發出全國通報，建議他們國人

「蔥不要生食，食前要徹底地（thoroughly）煮熟」；雖然 A 型肝炎多可自

癒並不可怕，由於我國大多數成人已有抗體（表示過去得到過），對一般人

不是太大的問題，但是慢性肝病患者和免疫不好的人，若再感染到 A 型肝

炎，結果就比較嚴重，而我們國人慢性肝病流行率本來就高，不能不注意。 

另外，在衛生環境愈好的地方，人們體內有 A 型肝炎抗體的人愈少，尤其

是都市裡 20 歲以下絕大多數的青少年孩童都如此，所以我們疾病管制局就

警告「臺灣將來仍有機會發生 A 型肝炎的爆發流行」，如果先進國家來訪

的遊客若發生像賓州這樣的集體流行，我們的觀光旅遊業必受重創！ 

三、蔥、蒜經過泡浸、沖水、洗滌、撕剝之後絕對比較容易腐敗，營養師表示：

「這是常識，其他蔬果也一樣」，而農友送親友蔥或蒜時也都送未經處理的，

原因是「比較不會壞，可以多保存好幾天」（以蔥的觀察為例，在室溫裡至

少多 5 天）。 

種蔥和種蒜的農民表示，這樣做的目的是使蔥或蒜的「賣相」比較好，否則

賣價「差很大」，甚至可能被統銷的農會退貨，而且異口同聲地抱怨站在水

裡泡浸、沖水、洗滌蔥、蒜是整個產銷中最辛苦的工作，若要請人代為洗滌

處理，每公斤卻需要 5 元（以蔥而言，現價每 3 公斤僅有 100 元），他們

（其中一位還是當地產銷班的班長）表示，只要買菜的人不介意外觀、能接

受根部帶一些土的蔥、蒜，他們可以大幅減少成本，絕對樂於省去這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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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們在攝氏 8～9 度的冬天，站在冷冽的流水中（雖然穿著青蛙裝），用

裸露的雙手、雙臂伸到水裡洗滌、撕剝蔥、蒜，20 公斤的蔥、蒜，一個人

需 1 小時才能完成，原來好吃的蔥、蒜是他們如此辛苦換來的，心頭充滿

感激，也很感慨！ 

其實，只要適當剪去帶土的根部、稍微撕剝掉外層，賣相略為不如經過充分

泡浸、沖水、洗滌、撕剝的蔥、蒜，但是新鮮的維持與完全不加任何處理的

完全一樣！ 

我國鄉下農村沒有、也用不起乾淨的自來水，不乾淨的水使產品中看卻不中

用（不宜生食），農友們樂意停止這個泡浸、沖水、洗滌「ㄌ一ㄠˇ錢」又

折磨他們的「ㄍㄠˇ（三聲）工」，聰明的消費者買蔥蒜時不要計較外觀或

是有些泥土，農委會應該立即規定全國各級農政單位強力要求全國各地種

蔥、蒜或類似產品的農民大家一起不要再為了表面賣相好，出貨前浸泡、沖

水、洗滌這些農產品了！ 

（本資料摘自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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